公务租车定点服务采购需求

一、租赁车辆需求

为保障我分局在龙州县和南宁市集中抓捕、案件调查取证、跨辖区押解等各类缉私工作正常开展，我分局需要租赁越野车及小轿车2种车型。

二、租赁服务需求

（一）租赁期内，出租方应确保交付我方使用的车辆状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且车辆状况良好，可以正常上路行驶。

（二）租赁期内，出租方负责为车辆购买交强险、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司乘座位险、附加险等相关保险，且保险有效期限需包含租赁期限全过程。如出租方未购买相关保险或保险金额不足，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出租方承担。

（三）租赁期内，由出租方负责车辆按期保养、正常磨损和机械故障的维修及年审等相关工作和费用。

（四）租赁期内，如因车辆正常磨损或机械故障造成停驶，出租方应提供同等性能的车辆供我方使用或减免相应的租金。

（五）租赁期内，出租方应在接到我方电话通知后，于1小时内按我方要求将所需车辆免费送至南宁市或龙州县内我方指定地点。特殊情况经我方同意后，可以适当延长交车时间。

（六）租赁期内，如发生事故，要积极应对处理，并联系厂家及时维修，如事故由租赁车辆质量问题引起，租车公司应承担相关责任，维修时间超过24小时的，应免费提供与所租车辆同档次及以上车型的替代车辆，保证采购方工作正常运转，直至所租车辆正常交付使用；如因采购方的过失或过错造成交通事故的，由采购方承担相应采购方的过失或关责任。

（七）车辆配备：配置脚垫、灭火器、随车备用工具、行车记录仪等。

（八）电话咨询：中标供应商应当向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或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为采购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意见或处理方法。

（九）现场响应：采购人在使用或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中标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到达现场后2小时内排除故障，恢复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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